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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工商企吊案字〔2016〕第 1号
当事人：长沙生辉喷泉设备有限
公司等 1037 户有限责任公司及
分公司对应行政处罚文书编号
为：雨工商企吊案字〔2016〕第 1
号（1- 1037），详见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湖南）。 网址：
（http://gsxt.hnaic.gov.cn /）。 当
事人长沙生辉喷泉设备有限公司
等 1037 户有限责任公司及分公
司因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被本局于
2016年 5月 3日立案调查。 经查
明： 上述 1037 户公司未参加
2012 年度(含)前企业年度检验，
也未按期公示 2013、2014年度报
告，并且通过登记住所（经营场
所） 以及登记留存的联系方式无
法取得联系。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①未参加
2012 年度（含）前企业年度检验
并且未公示 2013、2014年度报告
的企业数据，本局通过湖南信息
化综合管理系统采集获取。 证明
上述企业未依法参加年度检验及
公示年度报告的情况；②《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企业住
所（经营场所）核查函》，由本局制
作。 证明本局通过邮寄专用信函
核查企业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情
况；③《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企业住所（经营场所）核查
函企业签收情况表》,由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湖南省望城区分公司提
供，证明上述公司未签收《企业住
所（经营场所）核查函》的情况。
以上证据的取得符合法定程序和
总局关于“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
要求”，真实、合法、有效，本局决
定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
实，本局于 2016年 6月 8日在三
湘都市报上向上述当事人公告送
达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雨
工商听字【2016】0001161 号），
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及听证申请。本局认
为上述当事人的行为属公司成立
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
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
个月以上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
局决定：依法吊销上述当事人的
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当事人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 日内向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或者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 6个月内依
法直接向雨花区人民法院起诉。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雨工商企吊案字〔2016〕第 2号
当事人：长沙格澜休闲会所等 15
户个人独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对应
行政处罚文书编号为： 雨工商企
吊案字〔2016〕第 2 号（1- 15），详
见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湖南）。 网址：（http://gsxt.hnaic.
gov.cn/）。当事人长沙格澜休闲会
所等 15 户个人独资企业及分支
机构因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
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自
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 被本局
于 2016年 5月 3日立案调查。经
查明：上述 15户个人独资企业及
分支机构未参加 2012 年度 (含)
前企业年度检验， 也未按期公示
2013、2014 年度报告， 并且通过
登记住所（经营场所）以及登记留
存的联系方式无法取得联系。 当
事人的违法行为有下列证据予以
证明：①未参加 2012年度（含）前
企业年度检验并且未按期公示
2013、2014 年度报告的企业数
据， 本局通过湖南信息化综合管
理系统采集获取。 证明上述企业
未依法参加年度检验及公示年度
报告的情况；②《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花分局企业住所（经营
场所）核查函》，由本局制作，证明
本局通过邮寄专用信函核查企业
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情况；③《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企
业住所（经营场所）核查函企业签
收情况表》,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湖南省望城区分公司提供， 证明
上述企业未签收《企业住所（经营
场所）核查函》的情况。 以上证据
的取得符合法定程序和总局关于

“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要求”，真
实、合法、有效，本局决定予以采
信。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三湘都市报
上向上述当事人公告送达了《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雨工商听字
【2016】0001162 号）， 在法定期
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意
见及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上述当
事人的行为属个人独资企业成立
后， 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
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
个月的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三十六
条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吊销上
述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 当事人可自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向长沙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
6 个月内依法直接向雨花区人民
法院起诉。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开工商案字〔2016〕 018 号

当事人： 长沙市开福区龙瑞饮
用水设备有限公司 1246 户公
司（对应行政处罚文书编号为：
长开工商案字 [2016] 018 号
（0001 号-1800 号）， 详见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
南）。 网址：（http://gsxt.hnaic.
gov.cn /）。 当事人长沙市开福
区龙瑞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等
1800 户公司因涉嫌成立后无
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
月以上，被本局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立案调查。 经查明：上述
1246 户公司未参加 2012 年度
(含)前企业年度检验，也未按期
公示 2013、2014 年度报告，并
且通过登记住所（经营场所）以
及登记留存的联系方式无法取
得联系。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
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①根据企
业注册登记资料留存的联系通
讯录， 证明经过留存的电话通
讯录不能与其取得联系； ②载
明未参加年度检验和年度报告
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 证明该
公司已连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年
检和年报；③本局已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经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长沙市望城区分公司以快递
形式向长沙市开福区龙瑞饮用
水设备有限公司等 1246 户公
司送达的企业地址（经营住所）
核查函及邮局回执单， 证明该
公司已不在原企业登记地址经
营。 以上证据的取得符合法定
程序和总局关于“关于清理僵
尸企业的要求”，真实、合法、有
效，本局决定予以采信。根据以
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三湘都市报上向上
述当事人公告送达了《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行政
处罚听证告知书》（开工商听字
[2016]0000816 号）， 在法定期
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
意见及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上
述当事人的行为属公司成立后
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
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六个月以上的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一
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六十七条
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吊销上
述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 当事人可自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
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
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 也可在 6 个月内依法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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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岳工商案字〔2016〕057号

当事人： 长沙飞雁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等 1024 户公司对应行
政处罚文书编号为： 岳工商案
字 [2016]057（0001 - 1024），详
见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湖南）。 网 址 ：（http://gsxt.
hnaic.gov.cn /）。 当事人长沙飞
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1024
户公司因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
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
上，被本局于 2016 年 5 月 3 日
立案调查。 经查明： 上述 1024
户公司未参加 2012 年度(含)前
企业年度检验， 也未按期公示
2013、2014年度报告，并且通过
登记住所（经营场所）以及登记
留存的联系方式无法取得联
系。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下列
证据予以证明： ①根据企业注
册登记资料留存的联系通讯
录， 证明经过留存的电话通讯
录不能与其取得联系； ②载明
未参加年度检验和年度报告的
企业注册登记资料， 证明该公
司已连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年检
和年报；③本局于 2016 年 5 月
10日经望城邮电局以邮政特快
专递向长沙飞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等 1024 户公司送达的企
业地址（经营住所）核查函及邮
局回执单， 证明该公司已不在
原企业登记地址经营。 以上证
据的取得符合法定程序和总局
关于“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要
求”，真实、合法、有效，本局决
定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查明的
事实，本局于 2016 年 6 月 8 日
在三湘都市报上向上述当事人
公告送达了《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岳麓分局行政处罚听证
告 知 书》（岳 工 商 听 字 2016]
0000844 号），在法定期限内当事
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及听
证申请。 本局认为上述当事人
的行为属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
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
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局决
定：依法吊销上述当事人的营业执
照。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当事人
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或者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 也可在 6 个月内依
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岳工商案字〔2016〕058号
当事人： 长沙市岳麓区宏顺塑
料制品厂等 35 户个人独资企
业对应行政处罚文书编号为：
岳工商案字 [2016]058-（001-
035）号，详见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湖南）。 网址：（http://
gsxt.hnaic.gov.cn /）。 当事人长
沙市岳麓区宏顺塑料制品厂等
35 户企业因涉嫌成立后无正当
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
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
上，被本局于 2016 年 5 月 3 日立案
调查。经查明：上述 35户当事人
未参加 2012 年度（含）前企业
年度检验，也未按期公示 2013、
2014年度报告，并且通过登记住
所（经营场所）以及登记留存的联系
方式无法取得联系。 当事人的违
法行为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①根据企业注册登记资料留存
的联系通讯录， 证明经过留存
的电话通讯录不能与其取得联
系； ②载明未参加年度检验和
年度报告的企业注册登记资
料， 证明该个人独资企业已连
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年检和年
报； ③本局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经望城邮电局以邮政特快专
递向长沙市岳麓区宏顺塑料制
品厂等 35 户个人独资企业送
达的企业地址（经营住所）核查
函及邮局回执单， 证明该个人
独资企业已不在原企业登记地
址经营。 以上证据的取得符合
法定程序和总局关于“关于清
理僵尸企业的要求”， 真实、合
法、有效，本局决定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 本局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三湘都市报
上向上述当事人公告送达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岳
工商听字[2016] 0000845 号）。
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及听证申请。 本局
认为上述当事人的行为属个人
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
过六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
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独资企业法》 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本局决定：依法吊销上述当
事人的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处
罚决定， 当事人可自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向长
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 6 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开工商案字〔2016〕 017 号
当事人： 长沙市开福区泰日生
活超市等 45 户个人独资企业
（对应行政处罚文书编号为：长
开工商案字[2016] 017 号（001
号-045 号，详见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湖南）。 网址：
（http://gsxt.hnaic.gov.cn /）。当
事人长沙市开福区泰日生活超
市等 45 户个人独资企业因涉
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
月未开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 被本局
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立案调
查。 经查明：上述 45 户当事人
未参加 2012 年度（含）前企业
年度检验， 也未按期公示
2013、2014 年度报告， 并且通
过登记住所（经营场所）以及登
记留存的联系方式无法取得联
系。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下列
证据予以证明： ①根据企业注
册登记资料留存的联系通讯
录， 证明经过留存的电话通讯
录不能与其取得联系； ②载明
未参加年度检验和年度报告的
企业注册登记资料， 证明该个
人独资企业已连续两年以上未
参加年检和年报； ③本局已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经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长沙市望城区分公司
以快递形式向长沙市开福区泰
日生活超市等 45 户个人独资
企业送达的企业地址（经营住
所）核查函及邮局回执单，证明
该个人独资企业已不在原企业
登记地址经营。 以上证据的取
得符合法定程序和总局关于

“关于清理僵尸企业的要求”，
真实、合法、有效，本局决定予
以采信。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
本局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三
湘都市报上向上述当事人公告
送达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开 工 商 听 字 [2016]
0000788号）。 在法定期限内当
事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及
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上述当事
人的行为属个人独资企业成立
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
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六个月以上的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局决定：
依法吊销上述当事人的营业执
照。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当事人
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或者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 6 个月内
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英国23日举行全民公投，就
英国应该继续留在欧盟还是脱离
欧盟进行抉择。

公投从当地时间早上7时（北
京时间14时）开始，将于22时（北京
时间24日5时）结束。本次公投共设
有4万多个投票点， 主要集中在各
地图书馆、教堂、学校以及社区中心
等。据英国选举委员会的数据，超过
4600万人有参与公投的资格。

记者在伦敦投票现场看到，
早上7时起，民众陆续进入各投票
点， 一些投票点门口出现排队情
况。投票民众态度不一，现场被问
及的许多人表示支持“留欧”；但
也有不少人表示赞同“脱欧”，认

为这样才对英国更为有利。
一位名叫迈克尔的男士对记者

说：“我选择留在欧盟。有了欧盟的支
撑，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支
持。”而另一位年长的投票者马克斯
表示：“我选择脱离欧盟，因为我认为
英国要能够在自身经济和移民问题
上做主，尽管这会带来短期阵痛。”

英国首相卡梅伦夫妇、 反对党
工党领袖科尔宾、 苏格兰政府首席
大臣妮古拉·斯特金都已前往各自
投票点完成投票。

计票将在公投结束后启动，最
终投票结果将于当地时间24日上午
公布。“留欧”或“脱欧”均须获得超
过半数投票者支持。

英“脱欧”公投结果今日揭晓
商界领袖多支持留欧 此前民调：“留欧”与“脱欧”支持率不相上下

本月18日至22日公布的
6个民调结果显示，“留欧”与
“脱欧” 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但英国商界与金融市场出现
一些新信号， 或许可以让人
从中看出些许端倪。

商界领袖临阵支持留欧

离“脱欧”公投还有最后
一天， 包括51名伦敦股市成
分股公司高管在内的1280多
名公司主管22日联名发表公
开信，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联
合签名中也出现了不少新名
字：矿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
金融大鳄巴克莱银行等机构
负责人临阵加入“留欧”阵
营， 让支持留欧的公司雇员
人数达到约175万人。

在这封联名信中， 商界
领袖们表示， 他们的公司因
身处欧盟大市场而更有实
力。他们还表示，英国脱离欧
盟将意味着企业面临不确定
性， 面临着与欧洲贸易缩水
及就业机会丧失的风险。

民调显示， 大公司往往

倾向于英国留在欧盟， 小企业
则多有意离开。

伦敦股市四连涨、英镑回升

22日， 伦敦股市连续第四
个交易日收高。本月16日，英国
“留欧派” 女议员乔·考克斯在
公投宣传活动中遇袭身亡，17
日起伦敦股市便开始扭转跌
势，一路走高。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事件可能为“留欧派”赢得
同情分，扭转“留欧派”在民调
中的不利局面，令英国“脱欧”
风险降低。

与此同时， 英镑汇率也一
改之前下跌局面， 回升至短期
高点。22日，英镑对美元汇率升
至1.47比1上方， 较10天前的两
个月低点回涨4.3%。

分析人士指出，一般认为，
“脱欧”公投所带来的不确定因
素会打压伦敦股市和英镑汇
率， 但从伦敦股市和英镑汇率
近日的表现可以看出， 市场对
英国“脱欧”公投不确定性的担
忧有所降温。

尽管如此，公投前夜的伦敦

金融城和金融区金丝雀码头丝毫
也没有松懈， 金融机构纷纷加大
人手严阵以待。 基金公司等金融
机构已召集大量员工就近留守等
待公投日到来。 英国最大金融服
务商哈格里夫斯-兰斯当公司已
将交易员人数增至平时的3倍，以
应对公投当天可能根据各种情况
产生的大量交易需求。

英国央行密切监控

公投前夕， 英国央行密切
关注市场走向。 英国央行行长
马克·卡尼此前表示，如果退出
欧盟， 英国经济增速将大幅下
滑，甚至可能陷入衰退。

对此， 英国央行在最新一
次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明确提
出关于英国“脱欧”公投的应急
计划。

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保持
流动性， 要求审慎监管局对大
型金融机构进行更紧密监管，
确保这些机构具有充足流动
性，特别是充足外汇。金融政策
委员会拥有并可操作多种金融
稳定措施。 ■据新华社

分析

英国经济界屏息静待“脱欧”公投


